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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办理
操作指南

一、业务要求

申请材料：

1.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；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书面授权委托

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；

3.不动产权属证书[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提交]

或者土地权属来源材料[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提

交]；

4.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；

5.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；，

6.建筑物区分所有的，提交确认建筑区划内属于业主共有的道

路、绿地、其他公共场所、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材料；

7.不动产地籍调查成果；

8.依法应缴纳土地价款的，提交土地价款缴纳凭证；

9.依法应纳税的，提交完税结果材料。

登记程序：

申请-受理-审核-登簿

承诺时限：

3 个工作日

上述承诺时限指一个不动产单元单一登记类型的办理时限，且不

含公告、公示和补正材料所需时间

收费标准及依据：

登记费：住宅 80元/件，非住宅 550 元/件；证书工本费：10元



2

/本（第一本免费，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10 元）（财税〔2016〕79

号、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 号、财税〔2019〕45 号）；

相关税费按政策缴纳；如符合相关减免政策，按规定执行；如遇

相关政策调整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注：1.与不动产登记相关的材料能够直接通过共享交换平台提取的，

无需申请人重复提交。2.通过符合国家规定的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

获取的电子证照，可作为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，不再提交相应纸质材

料。3.不动产登记领域证明事项适用告知承诺制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操作方法及步骤

（一）、线上申请

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（https://www.ahzwfw.gov.cn/）。

（二）、实人认证

选择登录方式，可使用个人用户登录或法人用户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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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选择办理

（1）点击切换区域：安徽省-黄山市，点击确定。

（2）选择黄山市不动产网上办事大厅。

（3）选择登记服务区域（如：安徽省-黄山市-屯溪区）后，点

击登记申请。

（4）选择首次登记-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-在线

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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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、信息校验

（1）阅读办理须知后点击确认并继续。

（2）根据不动产单元号，进行查询操作。

（3）根据查询结果，勾选相关不动产单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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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确定无误后点击点击下一步。

（五）、信息录入

（1）进入“信息采集”环节录入权利人信息，也可以点击“获

取当前用户信息”获取权利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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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是否分别持证选“否”，持证人填写权利人，有红色标注

（*）的为必填项，确定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电子表单环节。

（六）、电子表单

系统根据信息采集内容自动生成电子表单（申请书、承诺书信息、

询问记录信息等），核对信息无误后，点击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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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、材料上传

（1）可通过皖事通手机 APP“扫一扫”功能扫描二维码上传材

料照片或通过电脑上传上传材料照片，申请材料前加*为必传申请材

料。

点击“手机上传”按钮进行手机扫码上传：

点击材料目录后“+”有序上传本地电脑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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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点击“签字”按钮，权利人点击“云签”，使用皖事通 APP

“扫一扫”功能扫描二维码进行云签，对相关电子材料进行云签认证

后，点击进入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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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、身份认证

点击“认证”按钮，使用皖事通 APP“扫一扫”功能扫描二维码

进行人脸认证（若为企业则为代理人认证），人脸认证成功之后点击

结束认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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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、提交申请

（1）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。系统自动反馈本笔业务申请成功状

态。

（2）预审通过后，点击继续办件，可使用云闪付 APP 扫码进行在

线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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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如您需要邮递不动产权证书服务，请选择“邮寄到家”，

添加您的准确地址和联系方式，缮证后，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派

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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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打印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：在“我的申请”选中该笔业务，

点击“受理凭证”按钮打印受理凭证。

（5）打印非税电子票据：在不动产工作人员完成受理后，“我

的申请”选中该笔业务，点击“获取非税电子票据”按钮打印非税电

子票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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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如果您中途退出系统，由于之前已录入的申请信息仍将保

留在系统内，您只需进入“用户中心”，点击“我的申请”可查看办

件进度在“编辑中”的业务，选中后点击“继续办件”即可继续操作。


